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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冒牌牌““中中纪纪委委””骗骗乡乡邻邻115566万万元元
以帮家乡招商引资、旧村改造等为饵敛财，郓城男子获刑13年

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员 晁岳强 郝银刚

冒充省里下文件，先掏十多万骗得信任

看到自己如此受重视，赵
某便谎称自己要和中粮集团
一起搞旧城改造和农业开发
项目。之后赵某便回到韩庄
村，颇为郑重地同村支书商量
能不能在村里腾出一些宅基
地建设农业加工项目。征得同
意后，赵某通过自己的哥哥找
了一批土地测量队伍，在村里
有模有样地测量。

为取得村支书的信任，赵
某还特地找人制作了建设图
纸，并以韩庄村项目省领导办
公室的名义做了一份关于韩
庄村旧城改造的暂行办法、一
份关于安置房补缴款项的执
行方案等一并交给了村支书，

这些文件全是赵某伪造的。
为进一步获取村民信任，

赵某还以中粮集团要给村里
60岁以上老年人养老补助的
名义，自掏腰包给村支书汇去
近11万元。2011年3月份左右，
赵某在济南做了两块奠基用
的石碑拉到韩庄村。

经过一系列的作秀铺垫，
赵某的敛财计划终于上演。毕
竟旧村改造、农业开发都对村
里有益，因此在赵某以需要活
动经费为由让村民们集资时，
大家也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
就这样，从2010年6月至2011
年底，赵某先后骗取韩庄村财
物合计人民币1565000元。

在湖南做小生意，回村变“国家干部”

赵某高考考取了湖南湘
潭一所大学。据他交代，2007
年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没有找
到好的工作，便自己做些小生
意。但虚荣心作祟，赵某每次
回老家，都跟村里人说自己在
中纪委工作，村里人也一直信
以为真。

虽然远在湘潭，但能在
“中纪委”工作，对于村民来

说，赵某仍然是了不起的“国
家干部”。就是这样一个同村
出来的“国家干部”却让很多
村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据韩庄村村支书介绍，
2010年6月，为了招商引资发
展经济，他想到了在“中纪委”
上班的赵某，便给他打电话，
希望他能帮忙联系一些项目
来建设家乡。

大肆集资挥霍百万，逃往外地一年被抓

谎言终有被识破的一天。赵
某的项目全是伪造的，最终难逃
流产。识破了赵某的谎言后，
2012年11月1日，韩庄村党支部
书记到郓城县玉皇庙派出所报
案。郓城警方立案侦查，并将赵
某列为网上逃犯。

东窗事发后，赵某潜逃到了
外地，2013年10月4日，赵某在一
家宾馆内被格尔木市公安局抓
获。2013年10月14日，赵某被郓
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11
月14日因涉嫌诈骗罪经郓城县

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郓
城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后经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
6月至2011年底，赵某自称“中纪
委”工作人员，以帮助郓城县玉
皇庙镇韩庄村进行招商引资、旧
村改造、为村里60岁以上老人办
养老保险等为诱饵，先后骗取财
物合计人民币1565000元。案发
前，经村支书催要，被告人赵某
陆续返还给韩庄村委会现金合
计人民币496400元，余款人民币
1068600元被其挥霍。案发后，公

安机关扣押被告人赵某现金
4818元发还被害人，被告人赵某
亲 属 退 赔 被 害 人 经 济 损 失
230000元发还被害人。

近日，郓城县人民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赵某有期徒刑十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赵某当庭自愿认罪，退还了部分
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据相
关法律规定，作出以上判决。至
法院判决时，仍有赃款833782元
没有被追回。赵某表示不上诉，
现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今年33岁的郓城县韩庄村人赵某本可以找一份正当工作赚钱养家，但他却冒充“中纪委”工作人员，以帮助家乡进行招商引
资、旧村改造、为村里60岁以上老人办养老保险等为诱饵，骗取家乡村委会及村民1565000元。近日，郓城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被告赵某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万元。

2013年10月23日，郓城警方押解赵某指认现场。 本报通讯员 宋明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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